
 

 

天气转凉，应重视预防乙酸甲酯中毒事件发生 
 

近期，某地陆续出现了因使用乙酸甲酯导致中毒事件，中毒患者出现了视

力损害甚至失明，给劳动者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 

一、认识乙酸甲酯 

乙酸甲酯(别名: 醋酸甲酯，英文名：methyl acetate),是一种有机化合

物， CAS号:79-20-9，分子量 74.08，沸点较低（57.8℃）。常温常压下为无色

具有芳香气味的透明液体。本品易挥发、易燃，微溶于水,可溶于乙醇、乙醚等

多数有机溶剂。 

二、工业运用 

乙酸甲酯作为有机溶剂，主要用于树脂、涂料、油类、油墨、油漆、胶粘

剂、天那水、纤维素、皮革等生产过程中。 

三、中毒案例报道情况 

乙酸甲酯中毒的报道并不多，国外报道最早见于 1944 年的一例职业性中

毒，该患者因吸入乙酸甲酯蒸气后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眩晕和步态不稳，双

眼反复突然失明，并出现双侧视神经萎缩，左眼中央出现暗点，右眼视野变窄。

1988年日本学者报道一名 21岁男性患者因吸入含 20%乙酸甲酯和 20%甲醇的稀

释剂蒸气，4天后出现视力下降，7 天后全盲，并出现中度中枢神经抑制、轻度

肝功能损伤、轻度贫血。治疗约 4个月后好转，双眼视力恢复至 1.0及以上。另

1例案例则因持续吸入含 14%乙酸甲酯的混合气体，约 3 个月后出现双目失明，

视神经明显萎缩，经治疗后视力仍不能恢复。 

https://www.sigmaaldrich.cn/CN/zh/search/79-20-9?focus=products&page=1&perPage=30&sort=relevance&term=79-20-9&type=cas_number


国内病例未见文献报道。近期在某地陆续发生几起急性乙酸甲酯中毒事

件。一起发生在皮革颜料加工场所工作，由于加热含有乙酸甲酯的稀释剂导致多

名工人中毒，其中两名患者出现眼部化学灼伤，肺部炎症水肿，以及双眼视力明

显下降。另一起发生在服装面料加工企业，由于生产中使用的胶水含较有高浓度

的乙酸甲酯，导致 1名工人发生中毒。该患者当天即出现头晕、恶心、呕吐，6

天后出现眼部视力进行性下降。 

四、工作场所防控措施 

（一）原料采购与管理 

1.用人单位在采购诸如黏合剂、稀释剂等溶剂时，应要求供应商提供合格

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和挥发性组分检测报告原件，以确定这些溶剂是

否含有乙酸甲酯； 

2.用人单位在使用不明化学成分的溶剂时应进行样品分析，确定挥发性组

分中是否含有乙酸甲酯。 

（二）物料储存 

1.物料应密闭储存在阴凉通风处； 

2.储存场所应设置事故通风装置及与事故排风系统相连锁的乙酸甲酯泄

漏报警装置，设置要求应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要求。 

（三）配制与分装 

1.首选自动化、机械化、密闭化的配制、分装及输送工艺； 

2.人工配制和分装时，应在操作位置设置局部通风排毒系统，首选排风柜。

有条件时可设独立隔间，保持良好通风。 

（四）使用 

1.优先采用自动化、机械化的工艺，避免手工作业，减少接触机会； 

2.车间应加强通风，尤其在冬季，操作区域必要时设置负压隔离间或小室； 

3.使用岗位应设置局部通风排毒系统，宜选用密闭罩、排风柜、侧吸罩、

吹吸罩、移动式伞型罩等适合的排风罩型； 

4.现场物料临时存放容器应加盖密封； 

5.操作台面应采取措施防止渗漏和吸附； 

6.班后及时清洁操作台面及地面，减少二次挥发污染； 



7.沾染乙酸甲酯等有毒物质的清洁工具、废弃物料均应密封存放，并及时

清理。 

（五）个人防护要求 

1.呼吸和眼部防护。优先采用供气式或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选用全面罩

或半面罩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时，应根据使用情况及时更换过滤元件，以保证防

护效果。 

2.皮肤防护。应配备化学品防护服、衬衣、防化学品手套，选配劳动护肤

剂。 

（六）其他防护措施 

1.在醒目位置设置“当心中毒”、“戴防毒面具”、“戴防护镜”、“戴

防护手套”、“穿防护服”等警示标识、警示线及中文警示说明； 

2.设置盥洗设备及淋浴室、更衣室，班后进行淋浴、更衣； 

3.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场所进行全面检测。危害因素水平超过职

业接触限值的，及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4.制定乙酸甲酯职业卫生操作规程，载明各项操作过程的防护内容； 

5.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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